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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3/2021_2022__E4_B8_BB_

E4_BD_93_E4_B8_8D_E5_c54_523721.htm 主体资格是否适格

，关系到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问题。按照《建筑法》等法律

和法规的要求，下列主体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，因主体资格

欠缺而应认定为无效： 1、不具有经营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

企业或个人。 2、不具有从事建筑活动主体资格的个人、合

伙组织或企业以具有从事建筑活动资格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

揽工程。 3、资质等级低的建筑企业以资质等级高的建筑企

业的名义承揽工程。 4、不具有工|百考试题|程总包资格的建

筑企业以具有总包资格的建筑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。 5、应

报国家批准的工程，未报国家批准，其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

的合同。 6、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

未办理报建手续的“三无”工程的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合

同。 7、严重超越本企业建筑资质等级而订立的建设工程合

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